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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重大项目需求意向函的 

补充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了阿里巴巴（中国）

有限公司采购部（以下简称“阿里巴巴”）关于《HB33机房项目需求意向函》（以

下简称“本意向函”）。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收到重大项目需

求意向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8），现对本公告项下的事项公司可能面临

的风险补充说明如下： 

 

一、无法签署正式合同的风险 

阿里巴巴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并与公司互为长期战略伙伴，同时考虑到项目所在

地气候因素及阿里巴巴集团需求意向函要求，公司在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前、履行公

司内部决策程序后，将启动项目的投资建设，但后续仍存在无法签订《合作备忘录》

或正式《数据中心合作协议》的风险。 

 

二、本项目系公司既有经营模式，不涉及新业务模式 

公司数据中心服务业务经营模式包括批发型数据中心经营模式和零售型数据

中心经营模式，其中主要经营模式为提供定制批发型数据中心托管服务，通常采取

“先订单，再建设，后运营”的经营模式，主要最终用户为大型互联网公司。公司

定制批发型数据中心托管服务业务开展模式包括电信运营商合作模式和终端客户

直销模式。 



本意向函项目为定制批发型数据中心经营模式中的终端客户直销模式，即由

公司投资建设HB33机房基础设施相关的专用系统（含设备），用于向终端客户阿

里巴巴提供数据中心托管服务，与2017年3月8日公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

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9号）中与阿里巴巴合作模式类似，不是公司

业务新领域的拓展。 

 

三、项目建设风险 

数据中心建设需要较长周期，且受项目所在地气候因素影响，电力及其它配套

资源的影响等，公司可能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的工期竣工，同时按照公司数据中心服

务流程和意向函约定，项目竣工后还需要经项目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竣工验收以及

阿里巴巴的现场验收，该项目可能无法通过验收或验收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从而

导致数据中心交付使用时间拖后，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四、项目经营风险 

本意向函中约定合同服务期为10年，周期较长，虽然公司拥有丰富的数据中心

运营经验和较强的运营团队，但仍然存在项目运营期间发生严重运营事故的风险，

导致公司需要赔偿并对后续合同期满后进一步续约造成负面影响。此外，未来国家

或项目所在地政府针对数据中心服务行业可能提出更为严格的产业政策或技术要

求，如果公司届时无法满足相关要求，也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